附件1
沈阳市乡村民宿发展协调专班职责分工表

	成员单位
	工作职责

	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
	负责组织开展等级民宿申报、乡村民宿集聚区和精品民宿建设，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建立旅游民宿管理规范、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，培育乡村民宿，积极开展民宿宣传推广等。

	市农业农村局
	统筹协调农业农村资源，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，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闲置农房发展乡村民宿。

	市公安局
	负责乡村民宿治安管理工作，指导属地分局开展备案审核工作，督促经营主体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要求，加强乡村民宿日常治安管理和业务培训。

	市财政局
	负责按照有关政策落实支持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资金。

	市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局
	负责对从事乡村民宿工作的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支持人才回乡创业。

	市自然资源局
	负责贯彻落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保障措施，指导乡村民宿落实城乡规划和权属审查工作。

	市城乡建设局
	负责在建乡村民宿建筑的技术指导与服务。

	市城市管理综合
行政执法局
	负责指导监督各区县（市）做好乡村民宿生活垃圾收运处置、公共厕所改造与管理工作。

	市水务局
	负责乡村民宿行业供水、监督管理，加强供水、设施的维护和管理，优化供水服务，并做好相关应急预案。

	市卫生健康委
	负责督促各区县（市）做好乡村民宿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，开展卫生培训。

	市市场监督
管理局
	负责指导各区县（市）开展乡村民宿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办理服务工作，督促各区县（市）做好乡村民宿内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	市商务局
	负责指导各地区开展乡村民宿招商等工作。

	市委金融办
	负责引导金融机构开发推广乡村民宿金融产品。

	市消防救援局
	负责指导各区县（市）做好乡村民宿消防监督管理工作，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。

	市税务局
	负责做好税收政策宣传贯彻工作，指导乡村民宿依法纳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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